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3720-3725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61 

文章引用: 邹帜勋.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现实困境与应然路径[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 3720-3725.  
DOI: 10.12677/ecl.2025.141461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现实困境与应然 
路径 

邹帜勋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6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1月28日 

 
 

 
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与“一带一路”政策的带动下，我国跨境电商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我国外贸模式转型

升级，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目前在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模式尚且没有形成

闭环，现行的监管手段在飞速发展的跨境电商面前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了我国税收流失。因此，我国的

税收征管模式必须与时俱进，加强监管，完善法律建设，推动我国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税收

征管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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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has been expanding,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for-
eign trade model and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at present, China has not 
yet formed a closed-loop legal model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xation, and the current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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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ory means are at a loss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ly develop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leading to 
tax revenue losses in China. Therefore, China’s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odel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trengthen supervision, improve leg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 China, thus safeguarding China’s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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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信息的传递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推动了产业的融

合发展和新型经济模式的涌现，跨境电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电子商务行业作为新业态、新

商业模式的代表实现了可持续性增长，跨境电子商务营销已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各个消费群体。跨境电商

区别于传统的外贸模式，进一步减少了外贸成本并提高了交易效率[1]，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消费者提供更

为便捷的消费方式。 
据海关数据显示，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从 2018 年的 1.06 万亿元到 2023 年的 2.38 万亿元，五年间我

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了 1.2 倍。由此可见，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我国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一环，能更好地

满足进口国消费者需求，促进出口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开放度[2]，也推动着我国对

外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看到，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跨境电商税收流失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加。由于

现行跨境电商的市场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利用现行税收征管制度存在的一

些漏洞，进行偷税漏税的行为。因此，为了促进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避免我国税收的流失，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制度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在税收制度上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2. 跨境电商的概念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电子支付结算，并通

过跨境物流及异地仓储送达商品，从而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 
跨境电子商务根据交易主体的不同被划分为三类：C2C (Consumer to Consumer)、B2C (Business to 

Consumer)以及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C2C 模式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消费者与个人消费者，买卖双方

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交易。B2C 的跨境交易使一国境内的购买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商，而是作为

个体消费者[3]，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对个人消费者售卖商品及服务，这类交易模式的零售占比高。B2B 
模式的交易主体则为企业与企业，对外贸易企业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或购买产品与服务，购买产品与提供

产品的主体都是企业或集团。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购物模式的就是 B2C 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跨境电商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出海的重要途径。在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着力点

之一，也是我国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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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笔者发现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别，其交易地点存在虚

拟化，交易时间随机化，交易信息数据化等特征，使得政府对电子商务领域的税收征管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困难，尤其是国际避税的问题愈演愈烈[4]。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税收征管机制的脚步却跟不上电

商的飞速发展，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申报人与纳税人差异性、监管部门专业性不强、国内外管理不

匹配等问题，以上等原因造成了我国税收征管的困境。因此，完善我国跨境电商税收征管的路径，是促

进我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3.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现实困境 

3.1. 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不明确 

新经济模式下的电子商务交易可以随时随地交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电子商务行业带来了自

主就业、灵活用工等消费和就业新空间等诸多好处。但是，相比于传统贸易中确定和实名的纳税人，依

托互联网电商平台开展生产和服务的跨境电商交易，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可以轻松跨国、跨大洲，利用

国际税制的差异性进行避税征管，给税务机关的稽查增加了难度。尤其是在 C2C 模式跨境电商模式中，

很多卖家通过虚拟 IP 就能实现与全球买家进行交易，造成了交易的隐蔽性，给税务机关的稽查带来了极

大的困扰。 
互联网交易主体中的自然人只需要进行工商和经营场所的登记，不需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地进行

检查，在实务中，往往会发生注册登记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不相符的情况，且交易行为不进行税务登记，

往往只是开具电子合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交易过程和结果难以留下痕迹，征税机关无法确

定纳税主体，难以实现税款的有效征收。网络交易的虚拟化特点使得收益和结算地点的选择更加灵活，

围绕居民和居民企业开展纳税人身份认定的工作更加烦琐复杂，加大了征税机关确定收入来源地的困难，

对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带来极大挑战。 

3.2.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确定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确定也是跨境电商行业税收征管面临的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发生应税销售行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

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在税务实践中，大部分终端消费者在参与跨境电商交易时往往不需要开具发票，选择支付方式往往

采取电子交付，开具电子发票，而在此类大量零散的电商交易中，消费者缺乏主动索取发票的意识，跨

境电商平台运营缺乏规范性，使得平台监管的作用形同虚设，销售方很难主动开具发票，并且在电商平

台的交易痕迹极易被销售方篡改，导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难以确定，使得实际业务以违法手段逃避税收

征管，造成我国税收的流失。 

3.3. 跨境电商平台缺乏行业规范与约束 

2018 年海关总署已经对跨境电商平台的规范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在实务中却没有对电商运营企业

平台资质进行实质审查，从而导致了跨境电商行业良莠不齐。虽然许多平台在相关部门进行了备案，但

往往存在销售方登记范围与实际经营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从而导致了许多偷税、漏税的事件在该平台发

生，跨境电商平台本身就存在着监管不力的问题。 
根据《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商家的身份信息与纳税资料由电子商务平台向税务部门报送，

并提示平台商家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但该条规定并不是强制性义务，而仅仅是管理性规定，对于跨境电

子商务平台不遵守报送义务时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没有作出规定。而在现行有效的《税收征收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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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并没有对网络平台的涉税义务作出明确规定的条款。因此，监管机制的缺失，导致平台在高额的

逃税利益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 

3.4. 税收征管体制不健全 

虽然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税收征管提供了高效的监管手段，大数据的升级迭代推进“税

费”制度的改革，实现全业务、全流程的“云化”服务，使智能办税、智慧监管税收征管系统更加强大。

但是，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化、隐蔽性更强的特点，使得税务征管体制多部门协作之间存在的问题

更是暴露了出来，这不仅仅需要跨部门之间需要加强协作，也涉及税收征管体制的健全。 
首先，由于各部门之间独立工作，尚未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交换协调机制，在税收征管方面往

往会存在多部门职能重叠或职能冲突的现象频发，税收征管往往会出现缺位或越位的情况，从而影响跨

境电商的税收征管。 
其次，我国与海外部分贸易国家没有签署相关税收贸易协作协议，双方在税收征管的信息交换与资

源互换上尚未实现有效合作，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文化、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部分跨境电商利用其

中的差异性进行着偷税、漏税行为。 
最后，由于国际税收信息征管信息存在着滞后性，导致各国税收信息获取存在缺失，不能有效利用

征管信息，各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及税率等方面的差异也制约着各成员国之间跨境经贸关系的发展[5]，从

而导致税务管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暴露出现行税收征管制度中的工作效率不高、监管不严等问题。 

4. 跨境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应然路径 

4.1. 完善国际征税合作机制 

在大数据背景加持下的新经济业态，由于各国征税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信息交换不及时，国际协作

不够紧密等多方面原因，完善国际征税合作机制，是营造跨境电商行业公正环境与规避国际税收风险的

应有之义。 
首先，加强国际征税协作，为税收征管提供有力支撑。积极推进国际协作与国际交流，主动参与国

际贸易规则的制定，着力破解税收征管贸易协定的壁垒，尽可能建立可用于监控网络跨境交易系统，提

升国际税收方面问题协作处理力度[6]。从而更好应对跨境电商中重复征税、多头征税的问题。 
其次，加强税收信息交换与扩大关税协定贸易国数量。建立更加全面的税收信息征管机制，税务机

关通过信息化手段与世界各国税务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使跨境电商企业的信息处于税务机关的实时监管

之下，提高征税机关的信息收集效率，为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及计税依据的高效认定提供保障。 

4.2. 加快税收征管的信息化进程 

大数据时代，征税机关可以借助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加强对电子商务类企业的

税收监管。首先，各国可以建立涉税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对信息平台注册企业的域名规范性管理，从而

满足电子商务行业，以及财政、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多部门的需求，实时共享已注册企业的税收征管

信息和数据。 
通过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实现对资金、交易记录和财务核算等相关重点税务信息的精准掌控，建

立能追责、能管控、能溯源的新型信用体系，降低逃税风险，提高税务征管信息的监管水平和效率，完

善跨境电商平台入驻规则[7]。 
其次，加快建立信息征收渠道。征税机关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智能手段建立完善

的税收征收信息化渠道，实现信息化追踪、信息化稽查和监管，将信息化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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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避免重复征税，更好开展征税工作。 
最后，推广电子发票应用。针对跨境电商的繁荣发展，过去的纸质发票已经不能满足新经济形态下

的要求。因此，推行电子发票制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电子发票的推广也体现了税收征管的电

子化进程。开具电子发票不仅能简化纳税人的申报流程，也能大大地提高申报效率，降低税收成本。同

时，税务机关还能利用电子发票管理系统实时、精确地掌握纳税人的信息，填补了纳税人因信息不对称

逃避税收监管的漏洞。 

4.3. 引导电子商务企业提升自觉依法纳税意识 

新税收征管模式的基础是纳税服务与申报，信息化不但能实现与纳税人的零接触，同时发挥督促企

业依法纳税作用。首先，征税机关应提高宣传力度，合理采用数字化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强化宣传

力度，提升企业自觉依法纳税意识。 
其次，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征税机关积极普及税收法律知识，提高纳税服务、税收征管的效率与质

量；另一方面，征税机关通过举办税务知识讲座、专项培训与集体培训、互联网平台的线上学习等形式

与手段，提升电子商务行业财会从业人员的财务核算能力、税务筹划能力、依法纳税申报意识，引导行

业内的企业实现纳税申报的合规性。 

4.4. 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建设 

新经济业态下，随着电商市场高速大规模发展，电子商务行业税收风险的管控不仅需要政府的科学

治理、企业的自觉依法纳税，更需要健全我国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从而避免国内外跨境电商企

业利用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税漏税，造成我国应收税款的流失。 
首先，完善电子商务行业税收优惠政策。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通过调研评估，完善跨境商务行业税

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补贴，从而引导企业自觉接受征税机关的纳税要求、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确保税

收信息采集的全面性，提高纳税效率。 
其次，加强监管与处罚力度。如上所述，我国对于跨境电商逃税行为普遍存在着监管不足、处罚力

度不够的特点，导致了跨境电商卖家利用较小的处罚来获得较大利润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对此类行为

严厉打击。可以细化逃税惩戒标准，给予税务稽查人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让“轻者轻罚，重者重罚”的

理念深入人心。只有提高逃税成本，才能使卖家不敢心存侥幸进行逃税、漏税。如果存在多次偷逃税记

录的，可以联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后，完善电商配套法律法规。只有各个法律体系之间互相配合协作，才能保障我国跨境电商蓬勃

发展，为跨境电商税收征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应该积极推动电商领域的法律起草与修订工作，对于过

时的法律，及时地修改或者废除。加强法律解释的运用，使我们的法律能够与时俱进，从而保障我们的

税收监管有法可依。 

5. 结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高科技的发展也让我们的国际贸易变得更加方便、

快捷。跨境电商是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新兴产物的

跨境电商，必然会在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并且予以解决。由于跨境电商是科技创新的衍

生品，其产生的问题势必会比较新颖，现行的法律与监管制度必然会出现漏洞或者缺失。这是由法律本

身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在适时通过加强法律解释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 
针对我国现存的跨境电商税收征管问题，我们可以从加强立法完善、建立涉税共享平台、加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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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助等方面来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税收自古以来就是国之根本，也是政府实现行政管理的基础。

因此，优化税收征管工作路径、完善我国跨境电商税收征管制度，是促进我国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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